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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 

「隊長/副隊長交流會 2007」 

分組交流會內容撮要 

 

以下內容為 2007年 11月 8日所舉行之「隊長/副隊長交流會 2007」之分組交流

內容撮要，內容由出席當天的導師提供，經總部同工整理後上載本會網頁讓分隊

導師作參考。由於分享重點按每組導師的興趣和經驗為主導，故每個專題內容之

討論闊度和深度均有所不同。 

 

專題(一)：管教與愛的平衡 

1.1 獎罰制度 (原則及方式) 

- 在傳統文化和舊有制度下，大多以罰為主，其中以掌上壓、跪下站立等

消耗體能的動作為較多導師使用。隨著時代的變化，導師認為此等懲罰

方式效果不大明顯；間中使用或可，若長期運用則對該隊員沒有影響，

有時甚至滿足了他/她吸引人注意的慾望。 

- 其他可參考而較有效的懲罰方式包括：要求隊員以約 100字寫出所犯過

錯/行為悔過書、把隊員之過犯記錄在一本簿內，再請該隊員簽名作實、

見隊長(適用於年紀較少或分隊有威嚴形象之隊長)。 

- 不論使用何種懲罰方式，最重要是讓隊員清楚明白受罰的原因，並配合

適當之關顧和跟進，同時應盡量清晰列出隊員之要求和後果，並協助隊

員制訂可行之改善方案和改善期限。 

- 部份分隊會由兩位不同導師分別擔任執行紀律和輔導之角色，方便分隊

先施行懲罰，再與隊員溝通及關注其情緒。 

- 不應因擔心隊員會離開而刻意避免某些適當的懲罰，最主要是施行懲罰

的態度(參考以上建議) 

- 並不鼓勵因隊員行為欠佳而被褫奪獎章，認為獎章是經考核而獲頒發，

不應以此作懲罰。 

- 經常向隊員講述遵守規則的重要性和背後意義，並表達出相信隊員可以

自律和有能力遵守。 

- 對被標籤為「壞孩子」的一群來說，「被接納」是他們留在 BB的動力，

因他們都能感受到導師始終是用愛心接納，而這愛心是從神而來的。 

- 獎勵方面，對年紀較大的隊員多以口頭讚賞或鼓勵為主。對於幼、初級

組，多以累積計分制或累積貼紙計算，再對換實物獎勵或作評估優秀隊

員章之參考準則。導師認為不同形式之獎勵均能推動隊員表現出良好的

行為或改善自己，例如：交齊通告和回家習作等。 

1.2 隊員情緒控制 

- 要處理隊員的情緒，必須了解其成長需要和社會經濟背景。 

- 對於一些有特殊背景的隊員，例如內地新移民、自閉症、過度活躍症，

建議安排專責導師跟進及關顧。 

- 當隊員有情緒失控，先令對方冷靜，再讓對方表達其內心感受，及與對

方一起分析事情和後果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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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二)：發掘青少年領袖 

2.1 發掘領袖潛能及訓練途徑 

- 導師應經常有意識並透過日常接觸和活動發掘隊員的領袖才能和潛質。

由於各分隊均面對各種困難而令日漸成長的隊員流失，主辦教會或伙伴

教會應透過長遠的培訓計劃及訂制目標和策略，讓少年人從小認識神、

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及在自信心方面得到肯定；再繼續在教會內成

長及成為領袖。 

- 安排隊員外出受訓及交流，讓隊員參與總部(例：Sharity)或區(例：聯區

訓練營)所舉辦之活動，令隊員知己知彼，追求進步。 

- 於初級組內以每月輪流擔任小領袖之事奉崗位的方式，從中發掘出有潛

質的領袖。 

- 若有不同組別，安排年紀較大的組別隊員在活動上照顧年紀較小的組別

隊員，亦可要求中級組小隊長協助各項活動如球類比賽。 

- 會舉行定期的小隊長會議及團契，幫助他們繼續成長。 

- 某分隊會邀請小隊長出席導師會議，讓他們表達意見。另有分隊只邀請

小隊長列席一部份會議，收集他們的意見及請他們跟進一些工作。對於

分隊一些較敏感的問題(如隊員戀愛、行為、家庭問題)及分隊長遠發展，

則只限導師參與。 

2.2 晉升制度 

- 不同的分隊對隊員的晉升制度有不同的要求，而導師應給予分隊中所有

隊員同等的機會，但應清楚讓隊員明白擔任小隊長的責任和準則。 

- 為了加強隊員對晉升的重視；部份分隊要求所有晉升都要經過面試、筆

試或其他形式之考試。 

- 雖然獲得晉升後身份和權力會有所不同，但導師應強調作為領袖之責任

感及以身作則之重要性，避免過份著重階級和權力觀念。 

 

專題(三)：BB實踐策略 

3.1 香港基督少年軍獎章 

- 分隊可安排中級組與其他同區友好分隊一同開辦專章訓練及活動，一來

可加強分隊之間聯繫，二來借此找「外援」協助開辦一些自己分隊欠缺

資源/人力而開辦的專章。此外，可主動向試辦區反映分隊之需要，讓試

辦區評估開辦聯合專章訓練的可行性。 

- 有分隊混淆/不清楚頒發初級組小領袖及優秀隊員獎勵章的要求。其實小

領袖章之目的為培訓領袖，讓他們嘗試當領袖，協助分隊隊務及承擔責

任。可按人數分小隊，為期可以是一個月，一季或一年。優秀隊員獎勵

章是頒給各方面均有優秀表現的隊員，並不一定是分隊中之領袖。總部

並沒有指定指標作準，分隊可視乎情況訂定準則，例如：勤到守時、服

從有禮、積極參與、整齊制服等。 

3.2 集隊內容及元素 

- 應離不開三大元素：靈修、步操及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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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部份是直指信仰，分隊可以基督教教育章來定立方向和目標，如一

級章需背熟聖經目錄、認識新約概覽等；而二級章要求高一點，如要求

隊員需出席教會崇拜。另外，有些分隊會要求隊員出席教會之青少年主

日學其中一個課程，用作考取基督教教育章之基本條件。 

- 學校分隊提及由於學校假期及課外活動的時間限制，集隊內容需要更精

簡和濃縮。導師必須更有計劃地準備每次集隊內容，同時要分清楚老師

和分隊之角色可能有些差別。 

- 雖然學校分隊集隊的時間較短，但導師可在集隊以外的時間接觸隊員，

亦可了解隊員在學校之學業及人際關係表現；導師可善用此優勢。 

- 可於每次集隊完結前，預告未來活動，加強隊員對下次集隊的期望和準

備。 

3.3 處理突發事件 

- 導師並沒有太多經驗處理突發事件，亦在這方面欠缺訓練。 

- 如問題較複雜或礙於導師角色不適合處理，應請教或轉介給相關專業人

士(如社工、精神科醫生)處理。 

- 導師應清楚自己的角色，最適宜作關顧、支持、守望之角色，亦可按情

況支援其家長。 

- 導師應對隊員的情緒掌握更敏銳，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應從多角度考慮隊

員利益，不應只單一考慮紀律或一致性。 

- 有學校分隊表示分隊不會懲罰觸犯法例的隊員，因學校和法庭會處理，

但會個別了解及關心。一般來說，並不會公開討論，並會讓隊員留在分

隊積極改過成長。 

3.4 家長工作 

- 可在集隊時間進行一些家長聚會，以便一些接送隊員的家長可參加。 

- 間中在集隊內容加插家長可出席的內容，如親子營、隊員表演、合家歡

歷奇遊戲。 

 

專題(四)：建立導師團隊 

4.1 導師人手分工 

- 總部之編制(隊牧、副隊牧、隊長、副隊長和輔助導師)本身有其意義和

職能，各分隊應按照此編排而委任不同職能之導師。於此編排以外，隊

長可按導師之恩賜而委任他們專責某些工作。例如某分隊有 4 位副隊

長，各副隊長負責帶領一工作小組，分別為靈修、關顧、步操及家長事

工；其他輔助導師平均加入以上小組。另有一些分隊把導師分為數個小

組，每組輪流負責帶領一整月之週會。 

- 隊長於分工的事情上擔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要有帶領及服侍的恩賜，

另方面懂得把工作分配給合適的人士。 

4.2 導師之間溝通與合一 

- 溝通可分為兩方面，(一)事工性的溝通；(二)靈性溝通與支持 

- 就事工性的溝通，一般會每兩個月開一次會，商討分隊情況，檢討進展

及計劃未來工作。會議之間大多由隊長(或專責行政文書之導師)以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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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溝通，提醒下次週會內容及負責人等。 

- 就靈裡溝通方面，各分隊有不同之做法，包括經常一起禱告、隔週導師

團契、經常一起愛筵飯聚、每年導師退修營。此外，分隊均期望隊牧要

執行牧養導師及帶領導師合一的角色。部份隊牧會花時間關顧導師，更

有隊牧於每年立願禮前與每位導師單獨見面，了解其靈命及事奉心志。

另外，某分隊隊長亦會在靈修後以電郵寄出一些分享文章彼此激勵。 

 

專題(五)：建立 BB大家庭 

5.1 分隊之角色、權利與義務之承擔 

- 分隊應對其使命和角色有清晰之理解，並於適當的時候向總部尋求支援。 

- 分隊應抱着支持總部的態度，但亦會對其發展方向及政策表達意見。 

5.2 推動分隊參與總部及分區之訓練及各項活動 

- 分隊應盡量支持總部的活動，部份教會或學校因不了解或其本身有事工

優次，故較難支持總部。 

- 某分隊定下目標，每年最少分別參與總部及分區訓練或活動一次，另外

有分隊則定下目標與另一支分隊合作。 

- 導師大多很忙，未有時間留意分隊以外的資訊。但部份有參與過總部活

動(例如：Sharity)及分區訓練(BNCO)之導師均肯定其意義，並有助開拓

資源。應鼓勵導師多留意網頁之總部及分區消息。 

- 有導師於參與分區導師團契後覺得有幫助，可認識其他分隊導師及汲取

更多經驗，更可因地域接近而合辦專章及活動。 

- 導師對分區化計劃有期望，希望有助分隊得到更多資源及幫助。 

 

專題(六)：BB愛教會 

6.1 分隊與教會的關係及溝通 

- 分隊必須融入教會，並為教會所重視的事工之一。即使是學校或機構分

隊，伙伴教會也應清楚其角色。有時因為人事的變遷，教會(牧者或長執)

未必完全清楚基督少年軍的異象和目的。分隊隊長有責任與教會保持良

好溝通及共同計劃藉 BB向青年人傳福音的發展方向。 

- 隊牧除了執行牧養導師的角色，亦應擔起教會與分隊之橋樑。 

- 導師分享到不少例子表達分隊與教會之溝通仍有待改進。例如： 

(一) 基督少年軍在教會的位置較為獨立，教會欠缺人手跟進離開分隊

的隊員的情況； 

(二) 教會內有人會覺得教會有主日學和團契等，但未必一定要有基督

少年軍的存在，會將基督少年軍標籤成另類的活動； 

(三) 有少年軍導師接到教會團契導師的投訴，認為青少年人已經成

長，不應在教會對他們執行紀律及嚴厲對待他們。 

- 總括來說，要讓教會肢體、執事會等明白 BB 的運作方式，以便作出相

應的協調。隊牧和隊長應利用各種途徑讓教會重視 BB事工。 

6.2 分隊如何與教會共享各項資源？ 

- 分隊導師要主動提出各項需要和財政預算，必須了解教會資源是如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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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並加以配合。一般來說，BB不同組別的需要，應按教會內不同的部門

提供資料，但也有教會把 BB特別處理，以便分隊作整體的預算和計劃。 

- 有導師表示即使地方不夠用，教會也願意為 BB 活動安排和遷就。部份

教會更發現，由於 BB常使用教會內的設施，設施都優化了。 

- BB需要教會的配套，讓隊員在成長後能繼續有教會生活。 

6.3 BB在教會中的功能 

- BB的隊員，日後有機會成為教會的領袖。不少舊隊員在教會中和其他基

督教機構中事奉。 

- BB比其他小組多元化，有系統和持續地引導青少年成長。 

- 導師在此事奉中也有很多得著，對教會的人材培養亦有幫助。 

- 導師來自教會內不同小組，增加了肢體事奉的機會，讓教會的事工更加

活躍。 


